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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法治漫画

以案说法

法官提醒

鹿轩

2015年12月27日，温州BRT（快速公交系统）一号线正式投入运营。虽然此前交警部
门已大力宣传社会车辆不得占道使用BRT专用车道，可就在这一天，温州市民韩女士擅自
闯入BRT专用车道，公交车司机紧急停车，车上的一名老伯摔伤。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应该
由谁来担责？近日，温州鹿城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当天，公车司机张师傅驾驶快速公交车，在BRT专用车道正常行驶，市民卢老伯是乘
客。当车子经过黎明立交桥时，驾驶私家车正在等红绿灯的韩女士突然自右向左变道进入
BRT公交车专用车道。情急之下，张师傅紧急刹车，卢老伯当即摔倒受伤，被送往医院。经
医院诊断，卢老伯胸6椎体压缩性骨折，住院20天。

交警部门认定，韩女士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其他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在本次交
通事故中所起的所用大小无法确定。

2016年8月22日，卢老伯以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为案由，将公车司机张师傅及公交公
司诉至法院，索赔损失。鹿城法院一审判决公交公司赔偿卢老伯3.82万余元。同年12月19
日，公交公司主动履行上述款项。

公车公司赔偿了卢老伯的损失后，认为韩女士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
关系，将韩女士及其车辆所有人、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至鹿城区人民法院，索赔3.82万元。

庭审时，韩女士表示自己知道社会车辆不能驶入BRT的专用车道，只是当时的路况非
常堵。

经法院审理查明，韩女士驾驶的车辆登记在某公司名下，其为实际驾驶人，且已在保险
公司投保交强险、30万元商业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

法院认为，事故发生在温州BRT开始运营的第一天，在此前，交警部门已经在温州各大
媒体大范围、集中地宣传过社会车辆不得占道使用BRT专用车道，韩女士违反规定擅自驶
入BRT专用车道，影响了快速公交行驶，并继而引发交通事故，韩女士的违章驾驶行为对本
案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鉴于公交公司对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法院酌情确定
韩女士负事故45%的责任。

公交公司认为，韩女士驾驶的车辆所有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其不能举证证明
车辆所有人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法院不予支持。

由于韩女士的车辆投保了相关保险，2017年2月，鹿城法院一审判决，由保险公司向公
交公司支付3.26万元的赔偿款。

案件中所涉的鉴定费用840元，作为交通事故的合理损失，韩女士还应赔偿公交公司
840×45%=378元。这笔费用，由于属于保险公司拒赔的合同约定，需要韩女士自掏腰包。

通讯员 张茹颖

很多人以为，谁拥有房产证，谁就是房屋的主人。其实，不动产权属证
书并不是不动产物权归属的最终证据。近日，仙居的吴大爷和泮先生就为
此打了一场官司。

吴大爷与泮先生是岳父和女婿的关系。1996年，吴大爷分到了村里的
二间地基，后建造了四层半砖混凝土结构楼房。2000年，吴大爷与女婿泮
先生签订了《房屋权属约定书》，约定将房屋的权属证书暂时登记在女婿名
下，但房屋的产权仍归吴大爷所有，还可以随时有权将房产证和土地使用
证变更回自己名下。

2007年，吴大爷欲将房屋权属变更到自己名下，两人又签订了一份《房
产返还书》，约定泮先生以零价格将房产返还吴大爷。然而，因为需缴纳大
额土地出让金，一直未办理正式的变更登记。前段时间，吴大爷的女儿和
女婿因为感情不和闹离婚，吴大爷要求女婿返还房屋，却遭到了拒绝。

“刚开始，我做生意亏损资金短缺，想以房抵贷，可听说银行规定农业
户口不得以房抵贷，这才跟非农业户口的女婿签了协议，将房产证登记在
女婿名下。”为此，吴大爷将女婿告上了法庭，请求确认该房屋为自己所有。

泮先生也辩称，该房屋为自己所有。“建造房屋时我出钱出力了，权属
证书登记人也是我的名字，房产权属约定书和房产返还书是我为了维护家
庭和睦才签的，违背了真实意思表示。”泮先生说，现在他与妻子的感情已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即将处理夫妻财产时，岳父提起诉讼只是为了帮
助其女儿侵占财产。

去年10月，仙居法院一审作出判决，确认诉争房屋为吴大爷所有。泮
先生不服上诉到台州中院，近日，台州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登记在被告泮先生名下的房屋是否属于原告吴大

爷所有。虽然《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
产物权的证明。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
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
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也就是说，就权利本身而言，不动产的登记人不一
定是不动产的真正所有权人，当事人是否享有不动产的所有权，仍取决于
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

本案中，泮先生辩称其出资建房，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泮先生
虽然否认协议书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也未提供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情形
的依据，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身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责
任。因此，根据《房屋权属约定书》和《房产返还书》证明，虽然房屋权属证
书登记在泮先生名下，但房屋实际所有人却是吴大爷。在现有证据证明不
动产实际权利状态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下，法院确认吴大
爷是房屋真正权利人。

承揽人搬垃圾翻车身亡
定作人要不要担责？

法官：定作人无过错，
但作为受益人应适当补偿

通讯员 林静

帮人清理房屋垃圾，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不幸翻车身亡，死者家属将屋主告上法庭要求
损害赔偿。日前，台州市黄岩区法院依法审理了这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认定定
作人屋主没有过错，但作为受益人应给予对方适当补偿1.5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求。

2015年7月17日，黄岩人丁某对位于北洋镇乌岩村的老屋进行修建，清理出一堆建筑
垃圾。当地的老朱从事北洋镇长潭区域多个村居、单位的垃圾运输倾倒工作。于是，丁某
找到老朱，要求他将这些垃圾搬运走，双方谈妥搬运费50元。丁某支付了酬金后，老朱将
垃圾装入其平常用于运输垃圾的电动三轮车，驾离丁某老屋。

不料途中发生意外，老朱驾驶三轮车行至长潭村茅庵路段时，不慎翻入旁边山坑中，
造成头颈部受伤。当日，老朱被送至医院抢救，后又转至上海医院救治，可一周后老朱还
是不幸身亡。

老朱家属悲痛过后，认为老朱是在倾倒垃圾时从高处坠落受伤，丁某作为雇主该为这
起事故担责。

丁某为老朱垫付了0.5万元医疗费，但认为自己跟老朱并非雇佣关系，且没有证据证
明老朱是由于为他运垃圾导致的死亡，此事故是老朱驾驶车辆发生的单方事故，应当由他
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双方为事故的赔偿事宜各执一词。最后，老朱家属将丁某夫妇俩告上法庭，索赔医药
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8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认定丁某让老朱搬运垃圾，双方属于承揽关系。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0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或自身造成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
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就本案而言，老
朱平时长期从事垃圾运输工作，具有相应的工作经验。从双方约定的报酬仅为50元也可
以看出，垃圾的数量是较少的。老朱驾驶的是其日常使用的电动三轮车，已经运输垃圾离
开丁某老屋，发生事故的地点位于茅庵路段，当日发生的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并无外来
因素介入。老朱家属主张两被告存在过错，但从其提供的证据看，并不能证明被告过错的
存在。因此，老朱家属的诉讼请求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

但事故发生前，老朱系为两被告的老屋搬运建筑垃圾，两被告作为受益人应当给予原
告方适当补偿，法院酌情确定为1.5万元。

法官提醒：
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两者承担的风险不一样。雇佣合同履行中发生的危险、意外事

故或损失，一般是由接受劳务的雇主承担，但如果雇员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则根据双方
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承揽合同中所产生风险则由完成工作成果的承揽人承担，除
非损失是由于定作人的定作、指示或者选任过失等原因所造成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具
体案情还得具体分析。

紧箍咒
新华社

截至目前，全国法院通过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共限制615万人次购买机票，222
万人购买动车、高铁票。

司机擅闯专用车道
公交急停乘客受伤

乘客告了公交公司，
公交公司又告了司机，这责任该怎么算？

女婿说房产证上名字是他
岳父说只是暂时登记他名下

房子到底是谁的？
法官说取决于民事实体法律关系


